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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我市部分医疗服务

项目医保支付相关规定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医疗保障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高新区政

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：

为进一步满足我市参保人员在医疗、诊疗方面的合理需求，

科学合理优化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规定，切实支持我市医疗机

构良性发展，按照有关规定，我局对现行《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

医疗服务项目目录》中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相关规定进行

了调整和优化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调整后的医保支付规定执



行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医保部门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，确保辖区

内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及时做好相关医保医疗服务项目调整信息

的更新比对。市医保事务中心负责及时更新医保信息系统和数据

库，督促直管定点医疗机构做好数据信息更新工作。市级医保监

管部门负责及时在智能监管子系统中进行维护，加强基金监管。

本通知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。之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

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

附件：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规定调整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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